
2023年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 广东省计划
生育政策(汇总5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加有条理地进行工作和生
活，提高效率和质量。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计划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篇一

广东省公安厅7日披露，广东官方印发有关通知规范出生小孩
入户工作，重申“不得将持有计划生育证明或结扎证明等作
为办理出生入户的前置条件”。

据悉，为进一步规范出生小孩入户工作，切实维护民众的合
法权益，广东省公安厅、省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出生小孩户口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公通字71
号)，重申“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办理新生婴儿户口登记手续
时，要进一步简化手续，凭出生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
父母(或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结婚证及居民户
口簿办理。不得将持有计划生育证明或结扎证明等作为办理
出生入户的前置条件”。

广东省公安厅称，计划生育政策是基本国策，公安部门作为
计划生育委员会兼职委员，有责任协助计生部门落实计划生
育政策。公安机关在户口登记过程中，发现政策外生育又未
经卫生计生部门处理的，应先办理小孩户口登记，然后将相
关信息通报卫生计生部门进行处理，不得影响新生儿入户权
益。接下来，该厅和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将加强督导，对小孩
登记入户的日常工作中将计划生育证明或上环结扎证明作为
入户前置条件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篇二

异地高考条件放宽

继起符合条件的中职毕业生随迁子女可在广东异地高职高考
后，明年起，符合条件的就读于普通高中的随迁子女也将可
在广东参加高考。

新政策适度放宽了报考条件的要求。其中居住证不再要求连
续三年，合法租房者也属有“合法稳定住所”。此外，还明
确了社会保险等截止时间，并解决了就学地与就业地不一致
问题。

预计江门市报名者不多

市招生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明年在江门市参加异地高考
的随迁子女不会增加太多，“很多家长对政策还不太了解，
因为担心，所以提前让孩子转回了老家的学校。”

据了解，20，在广东省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外来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参加高考的第一年，我市仅有4人通过审核，约有20人
申请，仅6人通过审核。“异地高考需要提前准备。按照往年
情况，大多数审核通不过者都‘卡’在居住证和社保上。主
要是此前部分家长对政策了解不充分，没有提前做好在当地
办理居住证、缴交社保等相关准备。”市招生办负责人表示，
但今年条件放宽后，预计通过审核者会有增多。特别是居住
证要求放宽，一定程度上推开了“绊脚石”，“之前有不少
家长因为工作忙碌或一时疏忽，没有及时续办居住证，难以
满足‘连续三年’的要求，这个条件放宽后，通过审核者应
该会多一些。”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家长对政策的了解，预计20开始，在我
市参加异地高考者会逐渐增多。



不影响户籍考生录取率

异地高考放开后，对广东省户籍考生的录取比例是否有影响?
对此，省教育考试院表示，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高考是积
极稳妥、分步有序地进行的，加上年广东省户籍考生会略有
减少，所以异地高考放开后，2016年报考总人数预计不会超
过20，不会影响广东省户籍考生录取率。

此外，近几年来，广东省总体招生规模、招生录取率都逐步
提高，尤其是年一本院校录取率还有较大提高，这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广东省教育资源承载能力，为随迁子女在广东省
参加高考创造了条件。2016年广东省还会继续向教育部争取
适当增加投放广东省的招生计划数，进一步提高广东省教育
资源承载能力。

据悉，近几年来，江门市高考报名人数一直稳定在3万人多一
点的水平，今年预计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在招生规模和录取
率不变或者稍有提高的情况下，全面放开异地高考，总体也
不会对我市考试造成影响。

四方面条件放宽

1、明确了社会保险等截止时间，社会保险、居住证和完整学
籍年限计算截止时间统一为2016年8月31日前。

2、完善了居住证的年限认定办法，除了原规定有连续三年的
居住证为符合条件外，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在9月1日前已办
理居住证，且持有的居住证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属于有效状
态的也将予以认定。

3、适度放宽合法稳定住所条件，除原合法居住条件外，住所
为农村自建房或单位宿舍的，可提供房屋产权证或土地使用
权证、房屋租赁合同或相关证明材料，以及按《广东省租赁
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的要求到当地派出所或乡镇、街道负责



租赁房屋服务管理的机构办理的居住手续的也可申请报考。

4、解决了就学地与就业地不一致问题，2016年在广东省报名
参加高考的随迁子女，其在广东省参加中考，但高中阶段3年
完整学籍所在地与父亲或母亲工作所在地为广东省内不同地
市的，也予以认定。记者获悉，此前要求父母就业地与子女
学籍所在地必须在同一地市。

焦点提醒

需提供5项证明

1.父亲或母亲在广东省具有合法稳定职业证明：包括《就业
创业证》(或《广东省就业失业登记证》)、《劳动合同》、
《工商企业登记证》、《土地承包合同》、《务农劳动合同》
等其中一项有效证明材料。考生家长为企业退休人员的，提
供退休前在广东省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累
计满3年的证明。

2.父亲或母亲在广东省具有合法稳定住所证明：包括房地产
权证、购房合同、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房屋租赁
合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等其中一项有效证明材料。住
所为农村自建房的、家长自有房的，提供房屋产权证或土地
使用权证;租赁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并都需提供按《广东
省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的要求在当地派出所或乡镇、街
道负责租赁房屋服务管理机构办理居住手续的证明材料。住
所为单位宿舍的，提供证明材料，并提供按《广东省租赁房
屋治安管理规定》的要求到当地派出所或乡镇、街道负责租
赁房屋服务管理的机构办理居住手续的证明材料。

3.提供父亲或母亲的《广东省居住证》(在深圳市报考的提供
《深圳市居住证》)，有效期截至2016年8月31日，并已连续3
年以上(含3年)。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在209月1日前已办理居
住证，提供截至2016年8月31日属于有效状态的居住证。



4.提供父亲或母亲在广东省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
疗保险，截至2016年8月31日缴费年限累计达到3年以上(含3
年)的证明材料。

5.提供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中考并在广东省具有高中阶段
学校3年完整学籍的有关证明材料。

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篇三

云南省“全面两孩”政策将如何稳妥实施?生育政策还将有哪
些调整?省人大会联合省卫生计生委在昆明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3月31日颁布施行的新修改《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进行权威解读。 新条例明确，所有夫妻，不论城乡、区域、
民族，都可生育两个孩子。同时，为保障再婚夫妻中初育一
方生育二孩的权利，新修改条例增加了“再婚前一方生育过
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再婚后生育了一个子女的夫
妻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的条款。“此次新修改条例与国家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保持一致，使我省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省人大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姜
润生说。 在生育服务管理方面，新条例规定，夫妻生育第一
个和第二个子女的，到一方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的
村(居)民委员会办理生育登记，领取《生育服务证》。“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生育两个子女是夫妻的权利。因此，今
后生育两个以内子女的，不再进行审批，采用生育登记服务
制度。”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牟洪操介绍。

在新修改条例实施前生育的“二孩”符合规定吗?针对近期广
大群众较为关注的新政策衔接过渡问题，牟洪操明确，依据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关规定，对于双方婚前均未生育过，已
按政策共同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自2017年1月1日起生育第
二子女的都为合法生育。其他在新修改条例中新增的特殊类
型生育规定，则按新修改条例实施之日起执行。



关于增加婚假15天、延长女方生育假60天、给予男方30天护
理假等规定，相关部门明确，在新条例颁布实施前已完成休
假的，不再补给假期;在新条例颁布实施前已开始休假，在新
条例实施之日仍未完成休假的，可按新规定补足假期;女方未
休完产假的，男方可补休陪护假。

另外，在独生子女奖励方面，我省将实行“老人老办法”原
则，即2017年12月31日前生育第一个孩子，且自愿终身只生
育一个孩子的夫妻，仍可申请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对已办理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含“独生子女证”)，
并符合享受国家奖励扶助制度、特别扶助制度以及我省“将
优免补”等相关奖扶政策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继续执行相
关奖励扶助政策;对于已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但又生育
二胎的夫妻，光荣证交还卫生计生部门注销，之前各项奖励
优待不再退回或抵消。

二胎产假国家规定2017 云南省可休158天

一、云南二胎产假一共可休158天

3月31日，省十二届人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举
行。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会关于修改《云南省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的决定(下称“条例”)，自4月1日起施行。这标
志着云南省以地方立法形式明确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条
例明确：婚假增加15天，女方延长生育假60天，男方给予护
理假30天。这意味着我省女职工生育，除了国家规定的98天
产假，还有60天，共计158天;婚假则有18天。

二、政策解读

1、符合条件夫妻，都可生育两孩

根据条例，所有夫妻，不论城乡、区域、民族，符合本条例
规定的，经批准都可生育两个孩子。同时，对再婚夫妻生育



政策作了微调：一方或者双方为再婚的夫妻，再婚前各生育
一个子女的;再婚前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
再婚后生育了一个子女的;再婚前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生育
过两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申请，都可再生育一个子女。

条例还对“二孩”的生育服务证等手续进行明确：夫妻生育
第一个子女和第二个子女的，到一方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
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条件的村(居)民委
员会办理生育登记，领取《生育服务证》。

要求生育第三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夫妻一方工作
单位所在地或者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
处审查，报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批。少数民族农村居民
已生育两个子女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夫妻双方申请，
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夫妻双方都是居住在边境村民
委员会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是独龙族、德昂
族、基诺族、阿昌族、怒族、普米族、布朗族、景颇族的。

2、女方生宝宝，男方可陪护30天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
个子女、并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规
定继续享受计划生育相关奖励扶助。

另外，针对社会关注的“婚假”、“产假”，条例按照国家
卫生计生委的要求，删除了“晚婚”表述，规定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登记结婚的，在国
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15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定年
龄(女20周岁，男22周岁)结婚的，可享受3天婚假。这意味着
我省婚假共有18天。

条例明确，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除按照国务院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休假外，女方延长生育假60天。
记者查阅国务院规定后了解到，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以休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那么我省正常的产假应该
有158天。同时，条例还明确男方给予护理假30天，这期间云
南老公可以好好陪爱妻坐月子了。

另外，放置宫内节育器的，休假7天，产假期间放置的产假顺
延;经批准摘取宫内节育器的，休假7天;施行输卵管结扎的，
休假30天;施行输精管结扎的，休假15天;经批准施行输卵管
复通术的，休假30天;施行输精管复通术的，休假15天;因避
孕措施失效而施行补救手术，怀孕不满4个月的，休假15天;
怀孕4个月以上的，休假42天。

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篇四

xx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全面纳入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优质服
务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里，股份公司的计划生育协会工作
在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顺利完成了全年计划生育工作任务。

一、领导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

计划生育工作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股份公司党委历年来
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目前，公司拥有在册员工883人，在
职735人，其中男458人，女425人。新华北路辖区管理的员工
有531人，青年路辖区管理的员工有352人，流动人口78人，
入驻企业达90家(产品展示中心59家、办公苑31家)，由于大
厦地处商业繁华地段，入园企业多，人员流动大，因此，计
划生育工作难度较大。公司首先健全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
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同志任组长，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
负总责，各企业均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并设置专兼职计划
生育工作者，设立独立的计生台帐使组织机构健全统一。公
司把计生工作以责任制的形式与各入园企业层层签订计划生
育责任书，使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还施行计划生育一票否



决的办法，将计划生育管理融入各企业的经营活动当中，有
力地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二、加强基础管理工作

1、加强建章立制工作

几年来，公司不断完善计划生育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形成
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如例会制度，信访制度，宣传制度，流
动人口管理制度，技术服务工作制度，药具发放制度及计划
生育专(兼)干、统计、避孕药具等各岗位职责，目标责任制
管理制度等，并将制度汇编成册，发放到各部门学习宣传。
公司历年来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好成绩，正是靠完善的制度保
证，不因人而宜，制度始终如一。

2、建立台帐，规划统计工作

为准确掌握公司人员的实际情况，我们定期对员工的身份进
行了调查、验证、登记，对常住、流动人口依据户口本进行
摸底，特别是对员工婚育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建立详细的职
工帐户卡、女员工花名册、职工死亡登记册、婴儿出生登记
册、独生子女登记册、已婚妇女节育帐、人流花名册等。并
认真落实每年的生育指标工作，切实保证符合生育条件的员
工都有生育指标，张榜公布。及时上报出生变动月报告单及
节育手术情况表，按时上报各类报表，做到帐表相符，数据
平衡。

3、避孕药具工作

及时上报药具报表和环情、孕情表，每季度一次，督促已婚
育龄妇女在哺乳期(三个月)后立即采取节育措施，及时率
达100%。建立药具专柜，做好平时花具管理和发放工作，保
证每季度药具足额发放到位，并保证每人1月的库存、药具应
用率在95%，有效率达97%。建好已婚育妇女节育卡，查环两



年—次，查孕每月一次，对本单位新上环人员做到当年上环
当年查，并有上环及透环证明，查环查孕率达100%。加强对
避孕节育和药具使用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使已婚育龄妇女对
各类药具做到应知应会，知情选择。

4、关心独生子女

关心独生子女，慰问住院病人，公司分别在人民保险公司及
兵团保险公司为职工子女参加保险，到期列单退保，使员工
真正体会到国家、单位对独生子女的重视，并且每年一次性
发放给职工独生子女医药费(每人120元)。

5、做好清理、清查历年违反计划外胎生育工作

根据***发[xx]25号文件要求，我公司立即成立清查历年违法
生育计划外胎领导小组，通过深入群众、查阅档案、调查取
证，特别对流动人口重点检查，经过一个多月的清理，我公
司历年来未发生超计划生育、非婚生育、婚后未领生育证生
育等违法情况，这也是几年来扎实工作的结果。

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篇五

01.计划生育协会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02.计划生育协会是人民群众参与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有效
载体。

03.计划生育协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4.发挥计生协会作用，推进村民自治工作。

05.发挥计生协会作用，促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06.协会生命力在于活动，凝聚力在于服务。



07.计生协会是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

08.加强基层计生协会建设，提高群众满意程度。

09.建设发展好计划生育协会，构筑村民自治工作新平台。

10.计划生育协会是开展群众工作的好形式。

11.发挥计划生育协会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

12.充分发挥计生协会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带头、宣传、服
务、监督、交流的作用。

13.计划生育协会要做政府好帮手、育龄群众贴心人。

14.充分发挥协会作用，为实行计划生育奠定群众基础。

15.计划生育协会是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

16.协会要积极参与计划生育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17.计划生育好，协会很重要。

18.发挥协会作用，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19.贯彻群众路线是做好计生协会工作的根本。

20.新农村呼唤新家庭，新家庭促进新农村。

21.加强基层计生协会建设，充分发挥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作用。

22.加强村级协会建设，依法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23.广大人民群众是计划生育的主人。

24.计划生育协会是育龄群众之家。

25.计生协会为群众，做好工作靠大家。


